2018年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部门预算公开补充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收支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18年预算收支总计13308.68万元，较上年增加2296.17万元，增长20.85%，主要原因是门诊量、住院住院病人实际占用总床日数增加，收入增加2296.17万元；收入增加导致人员预算增加1199.79万元，上级补助预算增加323.25万元，药品费用预算增加321.89万元。
财政拨款情况。

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计1405.53万元，较上年减少143.22万元，下降9.25%，主要原因是2017年的部分专项预算在2018年由财政局下达给卫计局和公安局，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移给我院，共减少518.65万元；2017年的部分专项预算在2018年由财政局下达给卫计局再转移给我院，共减少144.81万元；根据经市政府同意的我院收支两条线方案，2018年新增预留机动经费500万元，主要用于医院应急性、突发性的项目支出，这类项目支出报市医管中心和市财政局审核后，按预算调整程序审批后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1405.5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预算1405.5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预算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预算0万元。

2.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计1405.53万元。分功能科目看：

医疗卫生（类）公立医院（款）精神病医院（项）支出1212.79万元，较上年增加271.34万元，增长28.82%，主要原因是2017年的救助精神病患者服药、住院等康复服务专项预算在2018年由财政局下达给公安局，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移给我院，共减少240.3万元；2017年的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专项预算在2018年由财政局下达给卫计局再转移给我院，减少22.6万元；根据经市政府同意的我院收支两条线方案，2018年新增预留机动经费500万元，主要用于医院应急性、突发性的项目支出，这类项目支出报市医管中心和市财政局审核后，按预算调整程序审批后使用。
医疗卫生（类）公立医院（款）精神卫生机构（项）支出192.74万元，较上年减少414.56万元，下降68.26%，主要原因是2017年的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经费预算在2018年由财政局下达给卫计局，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移给我院，减少278.35万元；2017年的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经费专项和心理咨询求助热线经费预算在2018年由财政局下达给卫计局再转移给我院，共减少122.21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是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本部门为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上述定义，本部门无机关运行经费。

